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澄清公佈

謹此提述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日期為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五日內容
有關根據一般授權配售新股份之公佈（「該公佈」）。除另有界定者外，本公佈所用
詞彙與該公佈所界定者具有相同涵義。

本公司謹此澄請第1及第2頁之一項手民之誤，配售股份相當於本公司於本公佈日
期全部已發行股本880,786,650股股份約20%，以及經配售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全部
已發行股本約16.67%，而非經配售股份擴大後之本公司全部已發行股本約20%。

除上文所披露者外，該公佈之所有其他資料將保持不變。本公佈乃該公佈之補充，
應與該公佈一併閱讀。

承董事會命 

米蘭站控股有限公司 

董事 

胡博

香港，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

於本公佈日期，董事會成員包括執行董事胡博先生及李忠琦先生；及獨立非執行
董事陳志鴻先生、杜健存先生及蔡錦因先生。


